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汇总5
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合同书
的格式，你掌握了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篇一

因乙方个人原因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
决定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解除甲乙双方劳动合同，终
止双方的劳动关系，且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

公司(签章)

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离职证明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特此证明。

_______________服务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 _____月____ 日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篇二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 )

乙方入职日期：

本着平等自愿原则，由乙方提出，甲、 乙双方就劳动关系解
除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乙双方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

二、 乙方薪资结算至 年 月 日，在合同约定发放薪资期内
结算到乙方工资卡中。(工资卡号： )。

三、 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为：小写： 元人
民币(大写： )。经济补偿金会同 月的工资一并打入工资卡内
(工资卡号： )。(如产生税收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如发生法律争议，乙方需返还甲方支付的补偿金小写：
元人民币(大写： )。

五、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权利义务即告终止。今后互不追讨
或承担对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包括经济补偿、社会保险及福
利等)。任何一方不得仲裁或起诉。

六、 本协议自签字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篇三

甲 方：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乙 方：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照平等自愿、诚实
信用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
达成如下协议：

1、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为 年 月 日;

2、乙方应当在 年 月 日前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

3、乙方工资结算至 年 月 日，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至
年 月止;

4、其他：

5、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

6、本协议一式两份, 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篇四

甲方：*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记录如下：

乙方在 年 月 日因工作失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双方经过
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于



2、乙方完成工作交接等离职手续并结清在甲方企业的一切往
来账款(含财务挂账);

4、乙方同意其式统一核算，并随甲方统一发薪日发放;乙方
的社保公积金缴纳至 年 月，甲方正常承担单位缴纳部分，
乙方按政策规定及比例承担个人部分; 年 月起甲方不再承担
乙方社保公积金费用。

7、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乙方
均无权就本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金一事向华工激光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其他任何要求;甲、乙双方均已了解协议的
法律含义，甲方已明确告知乙方关于解除劳动合同所享有的
法律权利，双方为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本协议。

8、本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裁员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样吗篇五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解读】本条是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劳动合同制度中最关系双方利益的行
为， 目前，劳动合同方面发生的大量争议，大多是由于解
除合同而引起的。有的企业片面强调其用人“自主权”，随
意解除劳动合同，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不
少劳动者误解“择业自由”，任意跳槽，甚至不辞而别，影
响企业劳动力的正常流动。 因此，我国将劳动者的保护重
点放在合同解除上。了解并切实执行有关劳动合同解除上的



规定和制度，有助于理顺劳动关系，规范劳动合同管理，维
护劳动关系双方的正当权益。

一、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在订立以后，尚未履行完毕
或者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合同双方或者单方的法律行为导
致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可分为协商解
除、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三种情况。本条规定：“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此为协商解除，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互相协商，在
彼此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效力。

二、劳动合同协商解除的条件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遵守
合同的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因后悔或者难以履行而擅自
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为了保障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和劳
动者劳动权的实现，本法规定在特定条件和程序下，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不违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被解除的劳动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有效的劳动合同;

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

4.在双方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可以不受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终止条件的限制。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用人单位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本法
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
法》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应依法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